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潘前芝

� � 内容提要 �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应付不时之需,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战时征用

民船做好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 国民政府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修订法规, 征用了大批

民船用于构筑水上封锁线和军公运输, 从而保证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府、企业西迁等工

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在征用过程中的准备不足、管理的缺失和制度的不落实,对当时的长江航运

业和民众生活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 抗战 � 民船 � 征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当局,为应付战时之需,征用了大批包括国营、民营轮船公司和

民众个体私有的民用船只。这些被征用的船只, 无论在军事还是民事上, 都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

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船征用也严重地影响了长江运输业和沿江船

户的生活。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涉及甚少。本文拟以此为题,围绕抗战初期国民政府

征用民船的准备与实施以及过程、征用数量、相关赔偿以及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入手,作一分析。

一 � 为民船征用所做的准备工作

国民政府并非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才开始考虑战时船舶征用的问题。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国民政府就已经着手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方便战时船舶的征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战

争爆发后,针对战时需要以及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对之前的工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使之更

加契合战时体制。

(一 )人事准备。九一八事变之后, 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始秘密训练大批人员,以航政研究员的

名义,派驻到各国营、民营 1000吨以上轮船上担任紧急处置任务,命令各轮船尚未安设无线电台的

必须限时安设,以方便接受政府命令, �于必要时,可驶往指定之安全地带,避免危险  。! 淞沪会战

前夕,交通部命令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规定所有轮船公司必须加入联运,所有轮船悉由联合

办事处统一调度,供军民运输之用,先后成立有长江、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福州、厦门

等办事处。∀ 各地方政府则根据军政部要求, 成立了船舶运输总队,负责本地区船舶的征调管理事

务。如,广西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战时各省船舶编队办法,组成 �广西省船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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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 ; 江西省政府在抗战爆发后,成立了江西省航业联合办事处, 八一三事变后又先后成立了军事

委员会江西省船舶总队部、船舶运输司令部江西省船舶管理所等机构∀ ; 江苏省政府于 1937年 8

月 17日会议通过 �江苏省船舶总队服务细则  ,明确了总队部各级人员的职权, 确定战时运输以民

船为主,将境内所有大小船只登记,规定只要需要,随时征调。∋ 1937年 11月 10日,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下令成立船舶运输司令部, 以进一步加强战时船舶的管理,便于船舶征调。这些组织和机构

的设立,基本保证了抗战初期船舶征用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 )法规准备。 1931年, 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颁行了 ∃军用船只征用暂行条例 %。

1936年 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 2764号令颁布了 ∃非常时期船舶管理条例 %, 其中个别条

款对民用船只的征用又作了规定。∃条例%第二条规定 �非常时期政府为便利军运及调节民运计

得征用民有船舶及其仓库码头并加以编制管理  ;第四条规定 �征用及编制管理之船舶在 200吨

以上之轮船由交通部会同中央军事机关组织非常时期船舶管理委员会管理之;不满 200吨的轮

船及各项民船由各省政府会同当地军事长官组织机关管理之  ; 第五条规定,被征用船只上的船

员应继续留船服务,不得擅自离船。( 这两部条例成为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征用民用船只的

基本的法规依据。 1937年 7月 12日, 国民政府紧急制定了 ∃军事征用法 %,同年 12月又制定了

∃军事征用法施行细则 %,对军事征用的权限、标的、程序和赔偿进行了规定, 为战时军事征用提

供依据。其中, �船舶  被明确列入征用标的之一。该法第一条即规定: �陆海空军于战事发生或

未发生时,为军事上紧急之需要, 得依本法征用军需物及劳力。 ) 1938年 1月,船舶运输司令部

制定了 ∃战时船舶管理规则 %, 对战时所承运的人员物资的优先顺序进行了明确, 规定先军后民,

先公后私,先集体后个人的原则, 使原来比较混乱的运输秩序逐渐走上正轨。 8月, 军事委员会

针对前期征用民船职权不分、分工比较混乱的现象,对 1931年颁行的条例进行修订, 颁行了∃军

事委员会增订船舶征用办法 %,规定: 凡各军事机关各部队需征用船舶, 应一律向后方勤务部船

舶运输司令部商洽征调, 不得径自征用或扣留;之前各军事机关或部队已经征用之船舶,一律向

船舶运输司令部办理登记; 征用船舶,以先征用公有者为原则,如有不足时, 再征用民有船舶∗,

这样就统一了船只征用的事权。 12月,又制定了 ∃战时船舶运输暂行条例 %, 对船舶管理和征用
的职权进一步进行明确。其中第二条规定,各水上公安应受船舶运输司令部及各省船舶总队部

监督指挥,随时协同保护军运船舶安全航行; 各船业公会、引水公会、民船船员公会,各国营民营

轮船公司在战时均须受船舶运输司令部及各省船舶总队部之监督指挥,共同协作, 务恰合戎机;

第四条规定, 所有全国的国轮民船应由船舶运输司令部及各省船舶总队部分别加入统制并得随

时征供军用。任何部队、机关需要船只须向各该部请求拨给, 不得自行征用及干涉行船。+ 一些

地方政府也针对战时船舶征用出台规定。如江苏省规定, 各县须设有专门的船舶管理机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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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船舶征调无误。凡接近战场的县必须按日准备若干船只, 随时听候遣派, 其他各县船舶则编

制就绪, 以备需用时征集。!

(三 )物质准备。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当局已预见到,将来 �战事一旦突发,沿海口岸势将

被敌封锁,后方水运必赖木船,以济其穷乏  , 因此, 在江、浙、闽、皖、赣、湘、鄂、豫、川 9省编练 �水

上保甲,使所有民船,均能随时征调  。∀ 此类水上保甲制度, 成为战时民船征用的组织基础。如江

西省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为统一调派船舶,适应军事运输需要,将分散于 65个县、市的 16702艘

帆船进行编组,共编成 270保、1845甲、16702户, 以利随时征调。∋ 湖北船舶管理总所与省船舶总

队部合处办公,并在汉江沿线的岳口、沙洋、仙桃、钟祥、宜城、樊城、老河口设立 7个分所,掌管 200

吨小轮船 10艘, 100至 200吨拖力的拖轮 20艘, 200担以上的木帆船 200艘,以供政府应急征用。(

而国民政府在制定 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时,首次明确了提出 �调查轮船、汽车、帆船之数量,及河

川之景况,对水运之利用,须有完善之计划与准备  )的要求。淞沪会战前夕,交通部密电各航商将

所有海轮尽速驶入长江,以免落于敌人之手。驶入长江的轮船, 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用于军事运输和

构筑长江水上封锁线。此外, 国民政府还考虑到了长江航道滩多流急, 必须特制浅水轮船才能航

行,因此事先命令招商局赶造了锦江、巴江、岷江各轮, 民生公司赶造了民亨、民约、民宁、民权等 20

轮, 用资准备。∗ 计划中所提及的对交通运输工具的调查开展情况以及国民政府是否预感到 1937

年中日之间会爆发大规模战争,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了国民政府已经考虑到了战时船舶的

征用问题。

二 � 民船征用的基本情况

根据 ∃军事征用法%规定, 战时征用的程序为: 由有征用权者签发征用书, 交付于省行政长官,

由省行政长官酌量地方之供给力, 令其所属市县行政长官自行或委托区长、乡长、镇长, 实施征用;

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征用书应运交付市行政长官,由市行政长官酌量地方之供给力, 自行或委托区

长实施征用。+ ∃军事征用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对征用程序进行了细化:征用书于必要时,得由邮

局或电报局发送之,遇邮政或电报发生障碍时,有征用权者, 得先以电话将征用书之内容通知接受

征用书者,提前实施征用,事后仍迅速运达征用书。, 从实际的情况看, 抗战初期对民船的征用基

本按照此程序进行。

(一 )构筑长江封锁线过程中的民船征用

1937年 7月 14日, 在卢沟桥事变第四次会报上,国民政府制定了封锁长江的计划, 并要求主

持海军部工作的陈季良制定海军使用计划。− 7月 26日,海军部上报阻塞南通附近江面的办法,要

求提供 �民船 160只 (长 100尺、高 6尺 ) ; 轮船 6只  。但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 �如此恐长江将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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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 恐难实行, 姑留作一案 。! 海军这一计划并没有被立即通过, 而征用工作也就没有启动。随着

战事的发展,为拱卫京畿,国民政府最终下决心选择江阴航道构筑第一道水上封锁线。 8月 11日,

蒋介石命令海军部长陈绍宽 �就海军中, 酌拨军舰数艘, 填塞江阴以下港道。其尚需用之船只,则

征集商轮拨用  。∀ 11日下午,军政部、海军部以及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在南京召开联合会议。会上,

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介绍说: � ..由于敌我海军力量悬殊, 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为防敌溯江而

上, 唯有消极抵制, 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是一蹴而就, 临时应变,不得不征

用船只,沉入港口, 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随后, 一名参谋站起来说: �除海军的 13艘舰只参

加封锁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

轮, 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

江阴水上封锁线构筑过程中所征用的民船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各国营或民营轮船公司船

只; 二是个体船户的船只。对这两类船只所采取的征用措施分别如下。

前者之征用情况, 以时任国营轮船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的回忆为证。卢沟桥事变之后,

他奉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电召, 到南京接受机宜。回沪后, 开始从事布置,先将停泊不堪

远航之海轮广利、海晏两轮,略将机件修理, 以便必要时行驶短程至江阴, 作为阻塞长江水道之

用。同时,召集轮船同业开秘密会议, 商讨应变办法, 规定凡船身较次者, 用为阻塞江阴之长江

水道, 以免敌舰侵犯首都。其他各轮, 除行驶长江线之轮船全部开入长江外, 如行驻北洋者, 在

紧急时立即驶入长江,在南洋者急往香港。由同业公会派定要员值夜, 如有紧急消息,立即分别

通知各轮船公司, 并分别电令开出各轮依照密定计划行动。因各同业均深明大义, 共抱同仇决

心,故关于阻塞长江集中船只, 均得按预定计划完成。 8月 11日下午 7点, 俞飞鹏密电, 令各轮

照预定办法集中开入长江。沈仲毅本人则搭夜快车晋京候命, 于次日下午 1点抵达南京, 赴交

通部报告。奉谕即行列席军政部、海军司令部等联合紧急会议, 报告各船布置开动情形,预计在

上海及附近各轮之航程在 12日下午可以通过江阴。于是会议即刻决定, 将预定阻塞长江之船

只由海军司令部下令后开始下沉。(

后者之征用情况,以时任江苏省仪征县县长葛克清回忆为证。八一三事变后第三天,他突然接

到江苏省政府密电,要他到十二圩接待省政府派出的专员杨兆熊、汪茂庆二人,有要务布置。 �那

两位专员由小轮船专送到来,他们的形色匆忙紧张,到后随即屏退左右,和我单独密谈。原来是:省

政府奉海军部电,要求征集大船二百只,限三天内征齐,听候派用。省政府别无长策,所以把主意就

打在十二圩江面的运盐船上来了 。葛克清接到命令后,立即通过当地的魏区长星夜召集 �十八帮

公所  的董事及代表们开会, 向他们郑重地说明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和紧急需要,请他们在抗日救国

的大义下,一致协助。董事和代表们激于爱国热情,最后一致同意应征。)

8月 17日近午, 省政府专员们通知葛克清说, 续接指示, 着将已经选定的船只 8月 18日内

开往龙潭装运水泥和石子。对此,葛克清当时己猜到用这些船装载的水泥和石子, 很有可能和

船的本身一起成为构筑工事的材料。因此再一次召集开会, 宣布这项任务, 并要求各船妇孺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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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33& 234页。

高晓星编: ∃陈绍宽文集 %,海潮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80页。

斯夫等编著: ∃ 1937& 1938南京政府大撤退 %,团结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29页。

沈仲毅: ∃抗战期中招商局对于国家之贡献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

(十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47& 548页。

葛克清: ∃构筑江阴封锁线的经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 %编审组编∃南京

保卫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0& 71页。



时移居镇上,并将较值钱的财物尽可能搬运上陆,同时他命令区长征用全镇一切公共房屋和空

闲的房屋作好准备。在 18日这一天内已办到八九成, 8月 19日, 应征的船只都陆陆续续地开出

去了。!

马当封锁线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长江构筑的第二条规模较大的封锁线。 1937年冬, 国民

政府军事部门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 负责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同时, 江西省政府成立长江防

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工程所需船舶和石料的征用。据时任江防委员会财务组总干事刘嘉回忆,

当时在长江通行的船舶, 除几家大公司的商轮照常行驶不加统制外 (以后也曾征用了招商、三北

等公司得几艘大轮船和铁驳 ) ,所有内河航行的帆船及大小轮,全部由江防委员会统制征调, 归

各办事处分别就地管理, 听候差遣。该委员会在彭泽、湖口、星子、九江四地设有办事处,专门负

责本地帆船和小火轮的管理, 而船只的征用工作统一由江防委员会负责。开始时, 由于有大量

的乱石、木材、铅丝等需要由各地运到马当工地, 所有大小船只, 都担负运输任务,船上的船主和

船工, 都由江防委员会按在船的人数,一律发给伙食费。等所有应用材料准备得差不多时, 运输

任务逐渐结束, 就把这些船只陆续集中在彭泽, 由江防委员会办理征购, 将船只载满乱石或铁

锚,沉入江底做阻塞障碍物。∀

(二 )军公运输过程中的民船征用

军事和公物运输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征用民船的另一主要目的。根据 ∃非常时期船舶管理
条例 %�不满 200吨的轮船及各项民船由各省政府会同当地军事长官组织机关管理之 的规定,这

些被征民船主要用来负责各自所在战区的军需补给供应和运输。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省所征民船

主要负责第三战区军事运输。淞沪抗战爆发后, 为解决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要的补给供应问题,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统帅部军需总监俞飞鹏兼任后勤部长,决定征集江浙两省大小轮船、游艇

和木船作为军用,以补京沪铁路运输之不足,为此成立了江南船舶总队。总队在 6个专区 78个县

中,征集了大小火轮 50吨位以上 800多艘、木船 10吨位以上达 1100多艘,在丹徒、镇江、无锡集中

转运作战物资。∋

淞沪会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在沪的大量厂矿企业西迁。1937年 11月 20日, 国民政府通告

迁都重庆。大批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由此纷纷迁往长江中上游,撤退至武汉。武汉会战后期,由

于战事吃紧,大量公物器材囤积于湖北宜昌,急需抢运入川,而各航运公司总共只有 16艘轮船来用

于运输(, �若全部赖轮船输送, 势将旷日延时,况各地公物器材仍将源源向宜昌输送, 故须利用木

船运输,藉以辅助轮运之不及  , �惟有增加川江木船之运输,始能维持后方之航运, 亦惟有实施严

格之管理,方足以保运输之安全 。为此, 交通部长张嘉璈责成汉口、重庆航政局办事处尽量征集

川江木船,供给各方面运输之用。) 根据这一指示, 大量木船被征集用来缓解航运压力。据 1943

年∃中国航业 %川江航运专号登载: �民国 27年秋,驻留武汉各机关, 准备撤迁重庆, 交通部乃策划

利用川省大量木船。其时由航政司筹划进行,会同汉口航政局、军事委员会长江水道运输处重庆分

队及四川省船舶总队负责征集..召集重庆三河二十一帮木船帮首..又派员分赴长寿、涪陵以

下各埠,登记挠夫, 并呈请军委会特准此项挠夫, 免服兵役, 经此努力推动, 卒将存宜之兵工厂及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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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克清前引文, ∃南京保卫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2页。

刘嘉: ∃马当阻塞工程始末 %, ∃武汉会战 %编审组编: ∃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2页。

刘志强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大典 %,湖南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91页。

张后铨主编: ∃招商局史 (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75页。

∃川江木船运输管理暂行条例 % ( 1938年 9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全宗号二,案卷号 8488。



厂器材,抢运入川。 !

1938年增订的 ∃船舶征用办法 %将这段时期的征用按性质不同归纳为三类:一是定期征用,即

对所征船舶核定一定期限使用;一种是计程征用,即由受用机关商请船舶运输司令部指定某船来回

某处或单程一次;第三种是局部征用, 即受用船舶的一部分 (如客舱货舱 ) , 经船舶运输司令部许

可, 专供受用机关使用。∀ 上述用来从事运输的船只基本上都在此限定范围内。

三 � 征用民船的数量

抗战初期所征民船中,征自各航运公司的轮船特别是用于沉江的轮船有比较明确的数字统计。

而征自个体船户的小商轮、木帆船等由于数量庞大, 无论是用来沉江还是用来运输, 由于当时技术

条件的限制,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根据战后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调查,抗战初期政府征用

充沉塞封锁线的轮船驳船如下表所示:

表 1∋ :

船
名

醒
狮

廻
安

通
利

宁
静

鲲
兴

新

平
安

茂

利
二

号

源
长

母
佑

华
富

大
赉

通
和

瑞
康

华
新

公
平

泳
吉

万
宰

富
阳

中
兴

三
江

福
兴

新

华
安

所
有

者

三

北
轮

埠
公

司

惠

海
轮

船
公

司

天

津
航

业
公

司

宁

绍
商

轮
公

司

肇

兴
轮

船
公

司

通
裕

商
号

茂

利
商

轮
局

中

威
轮

船
公

司

中

国
合

众
公

司

华

盛
轮

船
公

司

中

兴
轮

船
公

司

大

陆
实

业
公

司

寿

康
轮

船
公

司

华
新

公
司

不

祥

大

振
航

业
公

司

丁
耀

东

三

北
轮

埠
公

司

中

兴
轮

船
公

司

达

兴
轮

船
公

司

达

兴
轮

船
公

司

新
常

安
轮

船
公

司

船
质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净

吨

1
2

3
9

8
0

0

1
3

7
1

�
4

5

9

8
4

�
0

3

1
5

2
5

�
6

3

9

1
6

�
0

2

9

4
7

�
9

0

1
3

3
2

�
8

1

6

5
9

�
9

7

2
0

2
1

�
5

3

1
0

3
5

�
3

3

8
7

3

1
3

8
6

�
3

1

1
3

7
9

�
2

7

不

详

1
1

0
8

6

8
1

�
8

9

4
7

5

1
4

7
1

�
4

1

2

6
6

�
2

3

3

2
7

�
3

0

1
1

7
8

备
注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四日至二十七日由军政部船舶管理所征用沉塞于
江阴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
年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三

日由上海市警察局水巡
总队征用沉塞于上海十

六铺

表 1中江阴沉船数并不包括征自国营招商轮船局的新铭、同华、泰顺、广利、嘉禾、遇顺、公平等

7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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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荃主编: ∃四川内河航运史 (古、近代部分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24& 225页。

重庆市档案馆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 % (下 ) ,档案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54页。

包遵彭著: ∃中国海军史 %下册,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0年版,第 1002& 1003页。

张后铨主编: ∃招商局史 (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70页。



表 2! :

船

名

平

济

利

平

中

和

中
华

渔

民

生
二

号
铁

驳

民

生
六

号
铁

驳

民

生
八

号
铁

驳

民

生
九

号
铁

驳

寿

昌

万

象

松

浦

华

胜

天

兴

庆

宁

长

泰

海

州

永

陞

兆

晋

宏

顺

黄
石

公

浔
安

趸
船

所

有
者

直

东
轮

船
公

司

利

平
轮

船
公

司

华

通
轮

船
公

司

兴
华

渔
船
局

民

生
实

业
公

司

民

生
实

业
公

司

民

生
实

业
公

司

民

生
实

业
公

司

鸿

安
商

轮
公

司

三

北
轮

埠
公

司

三

北
轮

埠
公

司

华

盛
轮

船
公

司

肇

兴
轮

船
公

司

华
宁

轮
船
局

民

新
轮

船
公

司

中
国

合
众

航
业

公
司

永
安

轮
船
行

直

通
轮

船
公

司

大

通
兴

轮
公

司

陈

广

三

北
轮

埠
公

司

船质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铁

净

吨

1
0

7
9

1
1

0
4

1
2

3
4

�
4

5

9

9
�
8
4

3

5
5

�
7

0

3

5
5

�
7

0

3

0
8

�
4

6

3

0
8

�
4

6

3

5
6

�
7

8

1
0

3
9

1
2

0
6

1
2

8
3

�
7

5

9

6
8

�
5

4

1
4

1
4

�
3

0

1
1

1
5

�
0

6

8

8
7

�
8

9

9

9
7

�
7

2

1
0

0
2

�
2

0

9

0
7

�
5

8

9

9
1

�
8

6

备
注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至十

月三日由上海市警察局水巡总队征用沉塞
于上海十六铺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七年五月由江防委员
会征用沉塞于马当

表 3∀ :

船
名

镇安
趸船

浔 宁

一 号
趸船

浔宁

二号
趸船

九江

码头
船一
号

九江

码头
船二
号

皖安趸船 益荪 郑州 徐州 时和 安兴 安康

所
有

者

三北
轮埠

公司

宁 绍
商 轮

公司

宁绍
商轮

公司

宁绍
商轮

公司

宁绍
商轮

公司

三北轮埠

公司

中兴轮船

公司

中国
合众

航业
公司

中国
合众

航业
公司

公济
轮船

公司

安通轮船

公司

利记轮船

公司

船质 钢 钢 钢 钢 钢 铁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净吨 1565� 85 150 886� 04

备
注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二
十七年五月由江防委员会征用沉塞

于马当

民国二十
六十月五

日由军政
部船舶管

理所征用
沉塞于大
河口

民国二十

六年就越
十九日陇

海东段警
备司令部

征用沉塞
于海州连

云港

以上三船于民国二

十六 年八月 九日
171师 511 旅 1021

团征用沉塞于海州
连云港

于民国二

十六年九
月十四日

由税警团
司令部征

用沉塞于
海州埒子

口

民国二十

六年九月
十 三 日

112师 316
旅 671 团

征用沉塞
于海州燕

尾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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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船名 安兴 安康 姚北 大平 大通 福安 凯司登 靖安 华平 宏利

所有者
安通轮船
公司

利记轮船
公司

三北轮
埠公司

中威轮
船公司

益祥轮
船公司

义安轮
船公司

民主实
业公司

三北轮船
公司

民新轮船
公司

政记轮船
公司

船质 钢 钢 铁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钢

净吨 886�04 148� 41 1405�07 640�91 479�04 361�81 1316 835� 47 601�52

备注

于民国二

十六年九
月十四日

由税警团
司令部征

用沉塞于
海州埒子

口

民国二十

六年九月
十 三 日

112师 316
旅 671团

征用沉塞
于海州燕

尾港

以上各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二十
日及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宁波防守司令
部征用沉塞于镇海

民国二十
六年十月

十一日由
80 师 司
令部征用

沉塞于福
州

民国二十
七年二月

由 80 师
司令部征

用沉塞于
泉州

民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十二日
由青岛海
军司令部

征用沉塞
于青岛

各地沉船总吨数分别为:江阴沉船 24艘∀ , 43948吨;闽江口 127562吨,黄浦江 1018642吨,连

云 610747吨,镇海 76657吨, 乌龙山 42063吨,珠江口 61979吨,马当 1824999吨。∋

其他个体船户被征之木帆船以及后来又陆续征用沉江的一些小型商轮数字如下:江阴沉船中

有民船盐船 185艘(; 广东江防司令部在虎门、大刀沙、横门、磨刀门、崖门、潭州口 6个主要海口共

沉船 158艘;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征用帆船 50艘 ) ; 南京下游乌龙山脚江面沉下数 10只木船。∗

而马当封锁线构筑过程中所征用的木帆船数量更多。据当年参与工程的人回忆, �上自九江, 下至

安庆,长达三百余里的江面, 所有大小民船,一律无偿地被强行征用,共计千余艘  。+ 有的则将此

简单记载为 �马当要塞沉船 18艘及大批帆船  。, 武汉会战结束后, 为保卫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军

事部门又先后几次征船沉江。 1938年 10月 25日, 武汉撤守, 在石首江面沉塞小型商轮 20艘,计

1645吨; 11月 11、13两日,调用 �江平 、�俞大猷  轮船两艘、铁驳两艘以及炮艇.民船等,在营田滩

附近南达长沙、西通常德的交叉江面下沉阻塞。−

除了沉江、沉海以外,国民政府还征用大量民船用来为政府机关和工厂的西迁以及军事物资运

输服务。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为供应当时第三战区军运需要,调集了大量的民船, 其中吴江县每

日征调 100& 200艘,常熟 100艘,宜兴共计征调 5500艘,松江、常州每日 30艘, 泰兴共计 1200艘;

此外,丹阳征发了 2000艘船,太仓征发 3400艘, 沛县 200艘,宿迁 800艘, 江都 1500艘,镇江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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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彭: ∃中国海军史 %下册,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0年出版发行,第 1002& 1007页。

关于江阴所沉轮船数字,章伯峰,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王洸编著∃中华水运史 %、龚学遂著∃战时交通史 %等认为江

阴沉船 24艘,而江天凤主编∃长江航运史 (近代部分 ) %以及参与沉船工作的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回忆,认为是 23艘,

总吨数为 43963吨,大于∃中华水运史 %中的 43948吨。根据表中统计和∃招商局史 %中记载的招商局在江阴沉船中被征数字,

目前有明确记载的为 23艘。

王洸编著: ∃中华水运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年发行,第 255页。

∃中华水运史 %,第 485页。陈绍宽: ∃海军抗战记事 % ( 1939年 7月 ) , ∃陈绍宽文集 %,第 208页。

苏小东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 1912& 1949%,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01& 602页。

江天凤主编: ∃长江航运史 (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87页。

汪秉笔: ∃马当要塞工程目击记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编∃豫章史撷 %,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159页。

苏小东编: ∃中国民国海军史事日志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14页。

江天凤主编: ∃长江航运史 (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88页。



艘, 高淳 2000多艘,昆山 3000多艘, 金坛 200多艘,苏州大船 10艘。! 1938年 11月,日军逼近南昌

之际,江西省政府从赣江、抚河、袁河、锦河、饶河、信江沿岸 22个县调集帆船 1120艘、轮船 99艘充

作军公运输。∀ 而武汉会战后期,为加快宜昌积压物资的转运速度, 由汉口航政司筹划进行, 由汉

口航政局、军事委员会长江水道运输处重庆分队及四川省船舶总队负责征集 ..初次征集木船

500艘, 二次征集木船 l500艘,编队下驶。∋ 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从江苏、江西以及四川等地所征

民船数量,可以想见抗战初期沿江各地方政府征用民船的数量有多么大。

四 � 对所征民船的赔偿

∃军事征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应征人因征用所受之损害,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赔偿以现实

直接者为限。赔偿金额,应参照征用物之买卖或使用价格,或劳力之代价定之。前项价格或代价,

依征用时之法定标准定之。无法定标准者, 依有征用权者或征用区域之行政长官或受委托征用者,

与应征人之协议定之。不能协议时,依征用地于战事发生前三年间之平均价格代价定之。( ∃细
则%对第二十九条进行了补充, 即: 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所规定战事发生前三年间之平均价格或代

价, 如无从调查,得代以战事发生前一年内之平均价格或代价。如该项平均价格或代价亦无从调

查, 得代以战事发生前一个月之平均价格或代价。征用之实施,如系在战事发生之前,其赔偿金额

参照征用实施时之价格或代价定之。) 在 ∃非常时期船舶管理条例 %中也规定, 对征用之船舶, �由

政府举行战时保险  、�战后酌给补助金  。∗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个体船户的赔偿弱于对轮船

公司的赔偿,许多个体船户不但战时保险没有举行,即使补助金也大部分无从兑现。

以江阴沉船中被征个体船户的遭遇为例。在接到被征用的通知时, �十八帮公所 的董事和代

表们同意被征用,但同时也提出了 �如有损失,须请政府酌情赔偿  的合理要求。随后, 他们对各船

的价值进行评估。几天之后,这些船被凿沉构筑江阴封锁线的稍息传开了。船主们要求赔补,要求

安家,要求贴发川资还乡。而葛克清只能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地代为呼吁。 20天后, 由开始来征

船的两位专员携来一笔现款,按照各船原估价值先发三成,其余部分给予书面证明。至于剩下部分

是否兑现,葛克清表示自己不得而知。+ 而对马当所征之船是这样赔偿的, �运输任务完成,征用船

只集中到彭译,由江防委办理征购手续..征购的办法,由江防委员会临时成立船舶征购工作站组

织人员将征来船舶分类,根据其载运量和新旧程度分别作价,交船主至九江警备司令部取款, 全新

木帆船载运一担结价数一元,例如, 全新帆船能载运五百担的, 给款五百元, 八成新的则作价四百

元。收购价当然大大低于当时船只的出售价,但船主也无可奈何, 船主和船工及家属不问大小,每

人都发给遣散费十二元,返回乡里,另谋生计  。, 其他地方被征用来沉江 (海 )的船只的补偿基本

上与此类似。如闽江阻塞线上所征民船的赔偿, 根据参与该项工程的陈道章回忆: �当时为封港而

征用公司及民用船只,约定给与一定补偿。为了抗日战争,民族生存,人民没有怨言。到了抗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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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昆主编: ∃江苏航运史 (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82页。

沈兴教主编: ∃江西内河航运史 (古、近代部分 )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33页。

王绍荃主编: ∃四川内河航运史 (古、近代部分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24& 225页。

∃武汉抗战法制文献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5页。

∃武汉抗战法制文献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6页。

∃交通法规汇编补刊 %上册,大东新兴印书馆 1940年版,第 342页。

葛克清前引文, ∃南京保卫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1& 72页。

刘嘉: ∃马当阻塞工程修建始末 %, ∃武汉会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7页。



期, 困难船民要索赔也叫唤无门,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逃台前,始终未见分文补偿。 !

各航运公司被征沉江或沉海的船只在战后则得到了补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军事征用

法之规定,对被征用来沉江的船舶,予以赔偿,共计 34家民营航业公司,得赔偿金 359万余美元。∀

与这类以完全毁坏船只的征用相比,那些被征用来从事军公运输的船只相对比较幸运。根据

陈良屏的回忆,军政部船舶运输司令部对于战时征租从事军事和公家运输的船只有一个规定:除对

官商合营得招商局船只征租,半付款半记账,抗战胜利后由国家偿付本息外,其他征租的船只,都依

照其营业最高额与最低额折中地按日或按月计算付租。∋ 各地方政府对于征租船只也有规定,例

如,浙江省为加强本省粮食运输工作,制定了浙江民船征雇租金标准,规定: 30公担以下,每月 150

元; 31至 50公担, 每月 170元; 51至 100公担,每月 200元; 101至 150公担, 每月 225元; 151至

200公担,每月 250元; 201至 250公担, 275元; 251至 300公担,每月 300元; 301至 500公担, 每月

350元; 501至 700公担,每月 400元; 701至 1000公担, 450元。( 这类被征船只, 由于首先保全了

船只,尽管国民政府在租金给付方面可能存在克扣的可能,但对船民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一点,

从安徽四川民船同业公会申请救济船商船户的文件中可以予以佐证。这份发于 1939年 1月的文

件写到: �八一三后,商运停止,而我船除被征封锁江阴马当外,均赖装运公物糊生。年余以来,勉

资糊口。但汉口失守后,皖船上行水线,数千民船无法上行, 失去生计。 该文件也从侧面说明了国

民政府当时对于征用的从事公物运输的民船所给补偿还是能够维持船民的日常生活的。)

五 � 征用民船的作用与问题

征用民船,作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 在征用过程中

由于管理和制度上的缺失,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其积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延缓了敌人沿江西犯的步伐。江阴、马当水上封锁线的构筑, 不仅为政府机关和厂矿企

业的撤离赢得了时间,而且使日军无法利用其强大的海军舰队通过水路迅速进攻长江中上游地区,

而只能选择陆路进攻路线。尽管有人认为长江封锁线的构筑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例如参与江阴封

锁线构筑的军令部高级参谋严寿华事后认为由于敌人 �在战略上, 并不重视这条封锁线,不由水路

进攻,避实而就虚, 用大迂回战略, 侧面包围攻取南京。我们花耗了这么多的财力和物力,认为可靠

的封锁线,其效果几等于零 。但他同时也承认, 当时的封锁, 势在必行,因为 �谁敢预料敌人不会

从水路进攻呢?  ∗实际上,这段回忆恰恰证明了长江封锁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果长江航道没有被封

锁, 敌人就不必 �避实就虚 , 采用大迂回战略了。而马当封锁线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更明显。1938

年 6月 30日,马当被日军陆路攻占后,封锁线屹然不动,日军从水下进行爆破,一连数日, 始轰开一

个仅能通小汽艇的孔道,大舰仍不能通过。即使在日军占领九江后, 仍然因受阻于马当,军事、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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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章: ∃闽江阻塞线的前前后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 %第 14辑,第 8页。

王洸编著: ∃中华水运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年发行,第 491页。

∃武汉会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7页。

秦孝仪主编: ∃抗战建国史料 粮政方面 (三 )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8年版,第 265页。

∃安徽四川民船同业公会申请救济船商户件 % ( 1939年 1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全宗号二,案卷号 8505。

严寿华: ∃抗日战争时我在江阴封锁线的经过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5军事机构 (上册 ) %,中

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28页。



都受到影响,从而为中国军队布置武汉外围防御赢得了时间。!

其次,为前线运送了大量兵员物资。淞沪会战期间,江南船舶总队将所征集的船数以中队为单

位,分 3条航线输送补给。一条由丹徒、扬中、江阴、常熟、太仓输送淞沪。一条由镇江、丹阳、武进、

无锡、苏州至青浦。一条由无锡、吴江经太湖、宜兴、金山至淞江。后又调集镇江、无锡、常熟、苏州

4县船只 80余艘, 沿河道向嘉定、青浦、昆山、松江等地输送军需, 返程时则装运伤病员到苏州、镇

江后方医院,有力的支援了淞沪抗战的进行。∀ 各航运公司也各自调集船只,运送兵员奔赴抗日前

线。招商局在 1937年 8月至 1939年 10月期间, 共运送军队 525712人, 马匹 2528匹, 军需品

198227吨,伤兵 55830人。∋ 民生公司在抗战爆发后调集所有轮船, 抢运了集中在川东的川军 4个

师, 2个独立旅,由重庆和万县出发, 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 5月,民生公司又派出 �民权  、�民风 、

�民贵  等 10余艘轮船, 从重庆、涪陵、万县, 分三路抢运出川将士 7�9万人, 参加保卫武汉的战

斗。( 除了运送兵员,民生公司还征调了大量木船,日夜兼程, 把大批军粮器械和食盐运到前方,保

证了前方将士的供应。)

再次,保证了机关工厂顺利西迁。据统计,从沪战开始到武汉失陷, 招商局江海大轮共抢运军

民 94万余人,抢运军公物资及商货 47万余吨,各小轮运输的客货未计在内。∗ 民生公司自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 8月底,从汉口转运入川的兵工器材材 3. 8万余吨,公物 6900余吨,迁厂器材 7900

余吨,一般物资 3700余吨, 学校图书、仪器 1800余吨,平均每月转运物资 6400吨, 此外,这期间还

担负了繁重的疏散人员的客运任务,先后运送到后方的人数约 16万人。+ 根据民生公司副总经理

童少生回忆,民生公司在抗战初期 �先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 2000多吨, 巩县兵工厂在宜

昌的器材 1�4万多吨,随后集中力量,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和泸合沟铁厂集中在宜昌的全部器材

共计 8万吨 。,

相对积极意义而言,抗战初期民船征用工作所暴露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善后处理不当,影响民众生活。在构筑长江和沿海封锁线过程中,大量民船被沉, 但国民

政府的善后处理和安抚工作并没有及时跟上,既导致了被征船户生活上的极端困难,又影响了政府

在民众中间的公信力。在江阴沉船中, 根据葛克清回忆, 应征的船只陆续开出去之后,负责征船的

专员回省复命,留下一切善后事宜, 交给了 �地方官  。对于所征船只的款项,也仅先发三成, 剩余

的就不了了之。− 参与沉船的严寿华自目睹沉船场景时感叹: �民船和盐船全属于船户私人的生活

财产,一旦被迫沉堵港道,他们全家的生活依靠什么, 惨情苦况, 可想而知。 ���汪秉笔描述道: �特别

当沉船之际,无数船民生计断绝, 家破人亡,哀号惨哭之声, 与江水同其呜咽。 �� 同时, 大量船只被

征用来沉江,直接导致了抗战初期长江航运运力不足,以至于在宜昌抢运时只有 16艘轮船可供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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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章不循,征用秩序比较混乱。尽管国民政府制定了数部有关民船征用的条例和规章,但

这类规章制度并未得到充分落实, 因此导致抗战初期征用船只的秩序比较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军方乱征船只现象比较严重。尽管军事征用是战时物资征用的主要内容,而且

有关征用的各项规章条例也对此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船只紧张,仍然经常发生军方乱征用船只的

现象。根据当时人回忆: �轮船码头人山人海..在裕溪口等了三天, 然没有办法。后来听说有某

公司装煤船靠北岸装煤,经船长许可,亦可搭乘..但船价较普通客轮不止加倍..当夜开船,轮

甫离岸,闻枪声数响,军队要扣船, 船长不允,故起冲突。 !而任船舶运输司令部参谋的陈良屏也指

出, 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后方机关先迁移重庆后,各机关天天强索船只,其他湖南、江西、汉江等地

的军运, 亦极端繁重, 时常强逼征用船只, 司令部不堪其忧。∀ 另一方面, 征用和船只的利用不合

理。樊迪民在 ∃一月来的东战场%这样描述:这时江干所有船只已一律被各机关封去, 人民想要赁

雇, 正是千难得一,所以行李物件, 堆满江干,塘上男女老幼的难民,都生以待业。∋ 作者对此评论:

�此种船只的滥行征发, 和运输的毫无统制, 不但使民间运输得不到合理分配,有钱有势的连家具

马桶都运得出,万千的民众却只得被弃在战区受辱受害,甚至政府重要公物的运输权利都被有权势

官吏的私人运输所夺去,致军火食粮委弃于敌人。 (而招商局的徐学禹也抱怨道: �该所 (指船舶管

理所 )征用船只,漫无原则。依理, 船少之公司,其应征船只占其所有船只之比例, 应较船多之公司

为少,方为合理,但实际则往往适得其反。且除经常应征之差船而外,又每临时征用营业航船。往

往开航有期,票亦售出之航轮,忽被指定征用,以致被迫临时卸货退票。 )

针对这种情况, 1938年 1月, 船舶运输司令部制定了∃战时船舶管理规则%,对战时所承运的人

员物资的优先顺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先军后民,先公后私, 先集体后个人的原则。 8月, 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颁行了∃军事委员会增订船舶征用办法 %,规定:凡各军事机关各部队需征用船舶,应一律

向后方勤务部船舶运输司令部商洽征调,不得径自征用或扣留; 之前各军事机关或部队已经征用之

船舶,一律向船舶运输司令部办理登记;征用船舶,以先征用公有者为原则,如有不足时,再征用民

有船舶。∗ 此后,前期征用过程中职权不分、分工比较混乱的现象才得到改观,比较混乱的运输秩

序逐渐走上正轨。

(作者潘前芝,海军医学研究所政治部宣传干事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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